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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第1次新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
蹟文化景觀審議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1月9日(星期一)下午2時整 

貳、 地點：本府28樓2826大會議室 

參、 主持人：龔召集人雅雯(于副召集人玟代) (第1-3案)、 

張委員震鐘(第4-7案)                         紀錄：陳妍如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 決議： 

一、 審議案由1－「『淡水營區新建統包工程』涉本市市定古蹟『淡水水上機

場』、『淡水氣候觀測所』及『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第38條等檢討暨文化資產監測保護計畫報告書」審議案 

(一)本案迴避人數0人，委員總人數18人，出席委員12人，請假委員6

人，出席人數達審議會人數過半數，審查通過人數5人，修正後審

查通過人數7人，投票結果已達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並有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之規定。 

(二)決議：修正後再送文資審議委員書審。 

(三)審查意見詳附件。 

二、 審議案由2－新北市歷史建築「八里樂山園」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期末報告

審議案 

(一)本案迴避人數0人，委員總人數18人，出席委員11人，請假委員7

人，出席人數達審議會人數過半數，審查通過人數8人，修正後審

查通過人數3人，投票結果已達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並有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之規定。 

(二)決議：審查通過。 

(三)審查意見詳附件。 

三、 審議案由3－新北市歷史建築「鶯歌烘爐窯」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期末報告

審議案 

(一)本案迴避人數0人，委員總人數18人，出席委員12人，請假委員6

人，出席人數達審議會人數過半數，審查通過人數8人，修正後審

查通過人數3人，審查不通過人數1人，投票結果已達文化資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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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6條「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

，始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之規定

。 

(二)決議：審查通過。 

(三)審查意見詳附件。 

四、 審議案由4－新北市歷史建築空軍三重一村眷村文化園區營運移轉案－

變更再利用計畫審議案 

(一)本案迴避人數4人，委員總人數18人，出席委員11人，請假委員3

人，出席人數達審議會人數過半數，審查通過人數1人，修正後審

查通過人數4人，審查不通過人數6人，投票結果已達文化資產審

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6條「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

，始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之規定

。 

(二)決議：審查不通過。 

(三)審查意見詳附件。 

五、 審議案由5－淡海輕軌藍海線(第2期)文化資產調查報告(D版)審議案 

(一)本案迴避人數4人，委員總人數18人，出席委員11人，請假委員3

人，出席人數達審議會人數過半數，審查通過人數1人，修正後審

查通過人數6人，審查不通過人數4人，投票結果已達文化資產審

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6條「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

，始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之規定

。 

(二)決議：修正後再送文資審議委員書審。 

(三)審查意見詳附件。 

六、 審議案由6－淡水公有拖吊場新址搬遷及新設機車練習場工程涉及新北

市歷史建築「清法戰爭滬尾古戰場城岸遺蹟」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檢討報告審議案 

(一)本案迴避人數4人，委員總人數18人，出席委員10人，請假委員4

人，出席人數達審議會人數過半數，審查通過人數10人，投票結

果已達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6條「審議會議應有全體

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之規定。 

(二)決議：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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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意見詳附件。 

七、 審議案由7－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改建工程涉歷史建築「

浮洲榮工修配廠房(A棟桁架)」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檢討報告審議案 

(一)本案迴避人數4人，委員總人數18人，出席委員9人，請假委員5人

，出席人數達審議會人數過半數，審查通過人數6人，修正後審查

通過人數3人，投票結果已達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6

條「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並有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之規定。 

(二)決議：審查通過。 

(三)審查意見詳附件。 

柒、 散會（下午6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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